
太平区水泉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强制事项

序号
权力
类型

事项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边界划分
承办  
机构区级部门（单位） 水泉镇 

1
行政
处罚

对适龄儿
童、少年
的父母或
监护人未
按法律规
定送子女
或被监护
人就学接
受义务教
育的处罚

【规　　　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一条 适龄
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
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机
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对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
学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罚款的处罚。

1.立案责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行
为，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
2.调査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时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享
有陈述、申辨的权力，同时应当保守相关隐私；
3.审理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申
辨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査，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
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辨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
行政复议及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直接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日内
送达当事人，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期限依法执
行；
7.执行责任：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
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区教育和文化旅游局负责城
市对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
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
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
教育的处罚具体实施；同时
加强对镇政府的业务指导、
培训和监督。

镇政府负责农村对适龄儿童、少
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
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
教育的处罚具体实施。

社会事
务办公
室、综
合行政
执法队

2
行政
处罚

对损坏村
庄和集镇
的房屋、
公共设
施；乱堆
粪便、垃
圾、柴
草，破坏
村容镇貌
和环境卫
生等行为
的处罚

【 行 政 法 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以罚
款；造成损失的，并应当赔偿： 
（一）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的； 
（二）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 

1.立案责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行
为，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
2.调査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时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享
有陈述、申辨的权力，同时应当保守相关隐私。
3.审理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申
辨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査，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
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辨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
行政复议及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直接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
日内送达当事人，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期限依法
执行。
7.执行责任：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
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加强业务指导
、培训和监督；镇政府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对损坏村庄和集镇
的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
环境卫生等行为处罚事项的具体实施。

社会事
务办公
室、综
合行政
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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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
处罚

对农村居
民未经批
准或者违
反规划的
规定建住
宅的处罚

【 行 政 法 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
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
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乡级人民政府
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1.立案责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行
为，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
2.调査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时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享
有陈述、申辨的权力，同时应当保守相关隐私。
3.审理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申
辨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査，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
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辨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
行政复议及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直接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
日内送达当事人，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期限依法
执行。
7.执行责任：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
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市自然资源局太平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镇政
府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
定建住宅的处罚事项的具体实施。

社会事
务办公
室、综
合行政
执法队

4
行政
处罚

对擅自在
村庄、集
镇规划区
内的街道
、广场、
市场和车
站等场所
修建临时
建筑物、
构筑物和
其他设施
的处罚

【 行 政 法 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
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
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1.立案责任：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行
为，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
2.调査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时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享
有陈述、申辨的权力，同时应当保守相关隐私。
3.审理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申
辨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査，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
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辨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
行政复议及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直接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
日内送达当事人，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期限依法
执行。
7.执行责任：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
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市自然资源局太平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负责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镇政府认真履职尽
责，做好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
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罚事项的具
体实施。

社会事
务办公
室、综
合行政
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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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 
强制

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
物的制止
和铲除

【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十九条 国家对麻
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植实行管制。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古柯植物
、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用于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
植物。禁止走私或者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毒
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铲除。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
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1.决定责任：巡查发现或接到举报后，立即组织人
员进行现场勘查。            
2.审批责任：经现场勘查核实后，立即向当事人下
达处理通知，并及时报告公安部门。              
3.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依法处理的理由和其享有
的权利。              4.处置责任：当事人处理
不及时的，组织人员会同公安部门予以制止、铲
除，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区公安分局加强巡查，发现
违法行为立即采取措施予以
制止、铲除并依法处理。同
时加强对镇政府的业务指导
、培训和监督。

镇政府负责加强巡查，发现违法
行为进行劝阻并告知当事人立即
进行处理，当事处理不及时的立
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铲除，并
报告公安部门。

平安建
设办公
室   

6
行政 
强制

地质灾害
险情情况
紧急的强
行组织避
灾疏散

【行 政 法 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 接到地质灾
害险情报告的当地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动员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
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1.决定责任：接到地质灾害险情的报告后，立即组
织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并立即报告市自然资源局太
平分局和区人民政府。            
2.审批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封锁现场，防止灾害发
生或者灾情扩大；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人员疏散的决
定。                                        
3.告知责任：告知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
他人员灾害情况，动员其转移到安全地带。        
4.处置责任：情况紧急时，组织人员强行进行避灾
疏散。                                     5.
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对地质灾害险情采取群策群
力，共同防御政策。市自然
资源局太平分局做好巡查预
警工作，并加强对镇人民政
府的业务指导。

镇政府执行属地管理，对地质灾
害险情采取应急排险措施，做好
对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强行
组织避灾疏散的具体实施。

社会事
务办公
室    

综合办
公室

7
行政 
强制

防汛遇到
阻拦和拖
延时组织
强制实施

【行 政 法 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七条 有防汛任
务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指挥部，由有关部门、当地
驻军、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由各级人民政府首长担任指挥。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在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和同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上级防汛指令，制定各项防汛抗洪措施，统
一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办事机
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城市市区的防汛指挥部办事机构也
可以设在城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所辖范围的防汛日常工作。第
三十三条 当河道水位或者流量达到规定的分洪、滞洪标准时，
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有权根据经批准的分洪、滞洪方
案，采取分洪、滞洪措施。采取上述措施对毗邻地区有危害的，
须经有管辖权的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批准，并事先通知有关地区。
在非常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确定的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必须作
出局部牺牲时，在报经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批准
后，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可以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实施上述
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如遇到阻拦和拖延时，有管
辖权的人民政府有权组织强制实施。

1.决定责任：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确定
的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必须作出局部牺牲时，提
出采取解决措施建议。            
2.审批责任：将建议措施上报区人民政府防汛指挥
部批准。                                      
3.告知责任：将实际情况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4.处置责任：经批准后，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如遇
到阻拦和拖延，依法组织强制实施，实施后，要将
采取非常紧急强制措施施行情况报区防汛指挥部。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镇政府认真履
职尽责，做好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组织实施事项的具体实施
。

经济发
展办公
室


